
从欧盟经验看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圈

朱李鸣

欧盟科技创新共同体在协调政策目标、实施重点计划、协调科研网络和科技组织、合理配置资源等方

面形成了科学的运作机制。借鉴欧盟经验，长三角要赢得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主动权和制高点，多措并

举形成全球领先科技创新中心是根本途径

欧盟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动力与机制

欧盟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是欧盟一体化的典范。其驱动力既来自跨越式提升欧盟相对落后于美国、日

本的整体国际科技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来自最大化科技研发协同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提升欧盟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为工业和商业能力的需要；同时来自避免技术这把“双刃剑”对社会伦理、社会公平等价值伤

害，弥补科技创新治理机制中“伦理缺场”的需要。

欧盟科技创新共同体在协调政策目标、实施重点计划、协调科研网络和科技组织、合理配置资源等方

面形成了科学的运作机制。一是统分结合的科研规划政策协调机制，主要作用是扩展、补助和提升成员国

的研究活动，以共同解决好成员国相对其竞争者较低的投资水平、缺乏计划和战略协调，以及相对有限的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等问题。二是靶向精准和精密衔接的科技合作计划机制，主要以实施欧洲科技合作

计划、框架计划和尤里卡计划三大支柱性科技合作计划为标志。

——欧洲科技合作计划（COST）：该计划在促进欧盟各成员国研究人员的接触和合作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保持这种社会合作网络的持久性，提高欧洲对科技难题的及时响应能力。

——欧共体框架计划：该计划是欧盟成员国共同参与、世界上最大的官方科技计划之一，也是欧盟投

资最多、预算增速最快、内容最丰富的全球性科研计划。主要针对欧盟发展所面临的阶段性重要科技难题，



联合各国的研究力量，提高研究资金的整体规模，增强研究实力；实施主题研究和专项计划都是相关共性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一般具有基础性（应用广泛且发展潜力大，一般介于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之间）、开

放性（能够为多个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平台）、外部性（特殊的公共商品、外部性明显，开发风险大，不确

定性明显）、关联性（涉及到多个产业部门所包含的技术）、间接性（研究开发收益分散体现在其服务对

象的效益上，间接效益超过直接效益）、系统性（技术之间是互通的，互相依存又保持独立的，作为平台

性质的共性技术其研发具备长期性，是一项系统过程）、网络性（网络特性越强，其使用者会越多，共性

的特点越明显）等特征。

——尤里卡计划：该计划则主要通过为成员国企业提供一个跨国科研合作的网络平台，鼓励公共和私

人资金注入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科研项目，集中科技研发机构的技术和企业的经济力量，通过促进“市场

导向”性的技术研发合作，应用先进的技术提供有成本效益的产品、加工方法和服务等途径，达到提升国

际竞争力的目的。

三大计划各有重点支持领域，在支持形式、投入侧重点、运作管理和合作导向等方面互为分工合作，

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欧盟在科技联合和一体化行动中的最重要骨架，取得了全球瞩目的成就，在欧盟一

体化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圈的启示与建议

长三角地区虽然与欧盟一体化所处时代、合作区域层级不同，但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中面临着如何

促进长三角地区国际化科技人才的集聚合作与交流、提升参与国家（际）大科学计划能力、加快科技成果

的有效转化、加快提升整体产业科技国际竞争能力等类似课题。长三角要代表国家实力和水平，赢得国际

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主动权和制高点，形成全球领先科技创新中心是根本途径。

（一）建立长三角跨省级行政区的类似“欧洲研究区”研究协调机构

欧盟内部有很多“欧洲研究协调机构”。在欧盟委员会中，有专门负责科学与研究的专职委员和职能

总司机构。在欧洲议会中也有专司能源、研究和技术的专业委员会。欧洲联合研究中心与多个公共与私有

组织、地方机构、专业协会、企业和各类研究机构有密切联系，还与多个大型科技网络联网。其他有欧洲

尤里卡研究计划秘书处、欧洲企业和创新中心网、欧洲技术转让中心等。这些机构各司其职，共同行使欧

盟的创新发展计划，对各成员国提供政策支持，协助会员参与欧盟项目、开展研究合作活动等。

目前长三角科技合作主要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会议框架下，由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作为办事机构



协调。但对建立全球重要科技创新中心的重任来讲，现有机构在资源调动力、执行力度、法律法规约束力

上还比较薄弱。需要在国家层面，成立相应领导小组和担任统筹执行角色的职能部门。在区域内，可以建

立联合研究机构、联合技术转让中心、联合科研基金、科技人才服务和技术评估中心等服务机构。

（二）制定长三角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建共管共享计划和科技人才合作交

流计划

重大科技大型综合性设施群是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对于长三角地区支撑国家科学前沿的革命性突破、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牵引国际科技竞争合作、集聚高端科技人才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目前长三角地区有

34所“双一流”大学、15项大科学装置和 7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但整体在设施水平、规模数量、布局结

构等方面需要优化和加强。只有进一步整合力量加强协作、避免内耗，才能共同用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建设等中长期规划布局机会“窗口期”，吸引国家在长三角部署更多大科学装置、科技创新基地。

为提高长三角现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互合作度、紧密联系度，可以共同制定类似 COST的科技人才合

作交流计划，依托现有大科学装置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能源科技、类脑智

能、纳米科技、计算科学等前沿领域，集聚长三角区域顶尖科学家和科研团队合作交流，形成核心的创新

合作网络。建立大科学装置共建共享新机制，完善相关制度、流程、法规，开展用户服务质量满意度评测，

优化协同合作机制。这样才能提高合力参与国际或国家大科学计划的能力，吸引更多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合作项目、重大科技计划、重点研发项目落地长三角。

（三）借鉴欧盟框架计划制订更大规模、更加持续、更为聚焦、更为精准的长三角联合重大科技攻关

项目计划

长三角地区汇聚全球顶尖创新人才、高水平创新型大学、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研发中心，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总量超过 160 万人。建议聚焦长三角区域公共安全、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等公共领域科技支撑和

集成电路、信息通信、高端装备、节能环保、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共性关键技术，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一代无线移动网、新型显示、量子材料与通信、高性能集成电路、高端芯

片与基础软件，智能制造集成、机器人、大飞机核心系统及航空装备、新材料，生物技术与精准医疗、中

医药现代化、清洁能源和节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固体废物处置与污染场地修复、

区域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控制、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装备、综合交运与智能交通等技术的前沿研

发与应用环节，明确 3-5年阶段性合作项目计划，联合攻克一批核心技术。将长三角打造成为关键共性技

术研究、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创新的源头高地。

在项目管理上，可以借鉴欧盟框架计划的“七性”项目准则、参与者规则，项目申请至少有 3 名合作

者（独立的法人机构），来自至少 3 个不同的省市，合作者具有互补性大学、研究机构、公司企业、其他

有关部门或联合机构，其中一个合作方为协调人。基础研究领域推行“卓越中心网络”机制，应用技术研

究领域推行“集成型项目”研究机制。

（四）制定“长三角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促进计划”，设立长三角投资银行及各类专项基金

尤里卡计划目标是“通过企业和研究机构在先进技术领域更紧密的合作，提高欧洲工业和成员国经济

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由此增强持久繁荣和就业的基础”“为创新公司实现研发成果向市场转化提供优

良环境的工具”。其特点是由产业界自己提创意、自己启动、自己管理与协调，尤里卡本身作为一个促进

者。与此配套，由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战略投资基金提供资金。欧洲投资银行是由欧盟成员国出资合营的



政策银行，欧盟战略投资基金由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集团共同管理，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以“种子资

金”的形式撬动私人投资参与进来，实现 1∶15杠杆率，由欧盟预算担保，由欧洲投资银行提供第一损失

保护。

借鉴欧洲投资银行经验，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可以各自商业银行、国企、科技引导基金、产业基金联

合发起股份制长三角投资银行，由其发起设立长三角未来产业技术创新促进基金，吸引国内外一流的市场

化创投基金、民企合作，投向长三角生物技术、网络安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创新公司、专

业孵化器公司，与上海科创板、长三角各地股权市场等紧密合作，并制定类似“欧洲之星”的培育独角兽

的“长三角之星”计划，形成良好创新资本服务高地。

（五）尽早启动“负责任创新”规范的“长三角标准”共同研究计划

应对全球人工智能、基因科学、网络安全等发展带来社会冲击的新课题新挑战，长三角地区应为全球

“负责任创新”贡献中国方案。可以率先开展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共同研究计划，建

立起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评估和安全监管体系“长三角标准”，促进科技创新健康、

安全发展和合理利用。

（六）制定“长三角世界级先进集群竞争计划”

欧盟 2008年启动欧洲集群备忘录，实施多方位创新战略支持发展世界级创新集群；德国联邦政府为打

造 15个世界级卓越产业集群启动“尖端集群竞争计划”；为加快构建其在全球尺度的协作创新网络提出了

“集群网络”计划。长三角在科技创新圈打造中，已非常重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创新城市、科技

创新走廊的作用，但更要重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产业发展呈现出集群化、国际化态势，从长三

角共同培育世界级先进集群的高度来制定“世界级先进集群竞争计划”，组建网络化集群管理组织，实施

网络化多元治理，加强网络化协同创新。同时遵循世界湾区创新领头的规律，在空间布局上将 G60+G92（杭

绍甬高速）形成整体的长三角沿海科技创新走廊作为重点区域。


